	單位
	工作項目
	應辦理押運監視裝船G3、D5報單退關轉船作業
	編號
	1-3-01

	業務一組

、 業務二組

、 小港分關 、 旗津分關
	法令依據
	新出口通關制度。(政字第20369號函)

	
	標準（合理）作業程序


	

	辦理時應注意事項
	1.該類案件放行後將清表送退關轉船檯參辦。

2.貨物退關，船公司應速申請將報單封回出口業務單位辦理退關轉船事宜。



	使用書表
	1.出口報單。

2.退關貨物轉船清表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報單分估簽放後送稽查課辦理押運裝船     5 分





貨物退關稽查單位應將出口報單封回出口單位     30 分





辦理退關轉船電腦及報單註記         10 分





送稽查單位辦理押運裝船後續事宜       30 分





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計       1時15分











